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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“双碳”成为我国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，碳税作为应

对气候变化颇有成效的一种经济手段，其制度设计中所涉

及的公平性问题尤为重要。赵君博士的《碳中和目标下碳

税征收公平原则研究》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，全书共

21万余字，以法学为切入视角，系统地构建了碳税征收公平

原则的理论体系，为我国未来碳税立法以及国际气候治理

提供了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价值的思考。

第一，理论突破：重构碳税征收公平的三维坐标。传统

的税收公平理论大多把关注点放在国内税负的分配上，该

书的创新之处在于把碳税公平延伸到了“国内公平—国际

公平”“形式公平—实质公平”“经济公平—社会公平”的三

维框架之中。该书认为，碳税所具有的全球性特点决定了

它的公平原则要同时兼顾主权国家内部的利益平衡以及国

际社会的责任分担。这样一种双重视角突破了以往研究中

“轻国际重国内”的限制，在对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”原则

进行阐释的时候，明确了全球减排的集体义务，又着重指出

发达国家应当承担历史排放责任以及技术援助义务，为发

展中国家争取合理的排放空间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。

社会公平强调的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和对社会上处于

不利地位的人给予一定的补偿或救济。征收碳税对社会中

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，因为他们的能源支出在其总支出

中所占比例更高，所以对他们要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或补

贴。个人如此，国家亦如此，实施碳减排对发展中国家的经

济发展会有更大的影响。这种以“差别化对待”实现实质公

平的思路，突破了传统税法形式正义的桎梏。

第二，实践路径：中国语境下的碳税制度设计。鉴于中

国“发展中大国”的定位，该书给出了渐进式的碳税征收公

平实现路径。在国内方面，该书认为税率设计要依照“从低

到高、动态调整”的原则，开始时以20元/t·CO2作为起点，慢

慢提升到 2030年的 100元/t·CO2。征税对象首先覆盖企业

化石燃料消耗，暂时不对居民个人征税，碳税收入应专门用

于低收入群体补贴与生态补偿，同时，可借助转移支付来缩

小区域发展的差距。这些建议是基于我国基本国情和产业

结构转型的现实需求。

在国际方面，该书着重说明中国需秉持“共同但有区别

的责任”原则。如果发达国家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

利，意图把环境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，这将违背《联合国

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所蕴含的公平精神。在参与全球碳减

排时，中国一方面要积极承担和自身能力相适应的减排义

务，另一方面要坚决反对把“碳关税”当作贸易保护的工具。

第三，比较视野：碳税国际实践的公平性检视。该书对

国外碳税制度展开了比较研究，选择荷兰、丹麦、加拿大等

有代表性的国家，分析实践中碳税制度与理论出现偏离的

原因。北欧国家虽然较早开始征收碳税，然而一般会给工

业企业高达40%的税收优惠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实

施了“税收中性”改革，把碳税收入全都用于降低企业和个

人所得税，达到减排与经济的平衡。这些事例说明：只追求

减排效率的碳税设计大多时候会因为公平性方面的缺陷而

难以持续，而兼顾社会公平的制度调整虽然会在短期内使

减排效果有所降低，但却可以提升政策的可接受度。

同时，该书指出这种偏离在本质上乃是“效率与公平”

的再平衡，法国在2009年推出的碳税法案，由于将大部分高

排放企业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，被宪法委员会否决。这一

事件所带来的教训说明，倘若碳税制度不能对公众对于公

平的期待做出回应，哪怕在技术层面具有可行性，最终也会

因为合法性的缺失而走向失败。

第四，制度协同：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的互补融合。该

书没有将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这两种减排方法对立起来，

而是认为两者各有优点和缺点，可以发挥各自优势，建立一

种功能互补的协同机制实现最优减排效果。碳排放权交易

适用于电力、钢铁、水泥这些高排放行业，其借助总量控制

来保障减排成效；而碳税适合中小企业以及分散的排放源，

其依靠固定税率来提供减排成本的确定性。该书还设计了

转换机制，允许部分企业在两种制度之间自行选择，如将碳

排放配额按照一定比例换算成碳税税额。这种双轨制的想

法，为中国构建“碳税+碳排放权交易”的复合型减排体系提

供了可行框架。

该书对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的优点和缺点作了详细的

阐述和比较。碳税具有简明易操作、成本确定、产生税收收

入、明确信号传导的优点；碳排放权交易具有保证减排总

量，提供碳信用交易市场，内化碳排放社会成本，使企业以

较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，提高减排措施可执行性的优点。

作者认为以特定能源的使用量而不是CO2的排放量为征税

对象，可以减少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对同一个企业重复管

控的概率，也能极大地缓解两种制度共存所造成的制度协

同上的复杂程度。

总体而言，该书以法学为基础，融合了生态伦理学、经

济学和税收学等多学科的相关内容，构建起了碳税征收公

平原则的理论体系以及实践路径。其核心贡献是将公平提

升为碳税制度的核心原则，强调碳税不只是减排工具，还是

调节社会利益、重塑国际正义的分配机制。对于中国来说，

碳税立法要是能以公平作为主要原则，那么就可为“双碳”

目标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，还可凭借利益协调凝聚社会共

识，最终实现气候变化应对与社会公正的双重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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